大余县2025-2027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县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取得的成效，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26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4年版）》（林生发〔2024〕78号）及《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结合我县松林分布和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森林资源及松林资源概况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成果资料，全县林地面积160.28万亩，有林地面积154.52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828.4万立方米；阔叶林及混交林面积116.81万亩，蓄积量229.13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6.67%。松占比40%以上涉松面积16.36万亩（其中松占比60%以上松林面积10.91万亩），松林约占有林地面积的10.21%。

（二）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
全县松材线虫病重型疫区主要分布在康大高速、遂大高速、323国道沿线的新城镇、樟斗镇、池江镇、青龙镇、黄龙镇、南安镇及220国道沿线的浮江乡，防治面积13.9608万亩；左拔镇、吉村镇、河洞乡、内良乡松林面积1.65万亩，林相多为松混交林。
二、目标与任务

（一）防治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巩固提升大余县松材线虫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成效，控制疫情增量，消减疫情存量。新城镇、池江镇、青龙镇、南安镇、樟斗镇等乡镇实现枯死松树和疫情面积双下降目标。争取列入市松材线虫病松林改造项目试点县，生态修复1.22万亩；在市民森林公园、牡丹亭文化园、梅关景区、丫山景区、矿山公园及部分高速沿线见面山等区域松林实施打孔注药防治松材线虫病。其它乡镇要加强监测严防疫情传入，确保全县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防控目标任务，持续巩固松材线虫病防控成效。
（二）防治任务

1.疫木清理。当年11月初至次年3月底为松材线虫病集中除治期，各乡镇责任单位组织除治队伍对辖区内病（枯）死松树进行集中除治，在春节前完成主要清理任务，春节后开展扫尾清理和零星枯死树的巡查和清理工作，次年3月底全面完成清理任务；每年4月至10月为松材线虫病常态化除治期，各乡镇责任单位组织专业除治队伍开展常态化除治工作。

2.疫情监测。实行疫情监测调查及抽样检验常态化，确保第一时间检测鉴定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除治管控根除疫情，严防疫情传入。
3.检疫封锁。加强松树苗木、松木及其制品检疫监管，未经林业部门检疫批准，不得擅自将松树苗木、松木及其制品调入、调出疫区；严格检疫执法，加强日常监管，任何个人和单位发现有违法贮存、加工、使用松木及其制品情况必须及时上报，并配合协助做好案件查处工作，严防疫木流失和重点保护区疫情传入。
4.生态修复（林相改造）。结合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产业发展等项目，对疫点乡镇及县林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国有林场松林实施疏伐和补植改造、更新改造。通过人为干预，逐步降低松林比例，扩大乡土阔叶树种比例，增强森林自身对松材线虫病的抵御能力，提高森林生态稳定性，降低疫情引发的生态风险。在清理择伐林间松树过程中，疫木、枝桠处置必须严格按照疫木除治的相关要求执行。

（三）防控组织形式

实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程的业主为全县各乡镇，松材线虫病防控工程必须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选定具备专业资质的专业除治公司开展工程实施。除治经费以2025年各乡镇摸底调查为基数进行核算，分为二大部分，一是重点区域的“即死即清”和集中除治防控，二是偏远区域封育措施防控。
三、疫情防治

（一）防治区划
1.划分标准。根据秋季普结果，新城镇、樟斗镇、池江镇、青龙镇、南安镇划为重型疫点乡镇，浮江乡、黄龙镇为重点防控区。此外，将全县具有重要生态、经济、文化等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以及吉村镇、河洞乡、内良乡、左拔镇划为重点预防区；重要景区景点、主要通道沿线、重大项目等划分为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治理和保护。

2.划分结果。以2025年各乡镇摸底调查为依据，新城镇、樟斗镇、池江镇、青龙镇、南安镇、等5个乡镇级疫点54个村级疫点划分为：重型乡镇级疫点5个，重型村级疫点22个和轻型村级疫点32个；其他乡镇、行政村为非乡镇、村级疫点（详见附件1）；需要重点保护和防控治理的有黄龙镇、浮江乡、梅关森林公园、市民森林公园、丫山景区、西华山矿山地质公园及辖区内高速、铁路、国道等重要通道沿线，以及县城周边等划分为重点地区（详见附件2）。
（二）主要防治措施
根据划分区域不同，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进行分类施策，主要采取间伐改造、调整树种改造、更替改造、强度抚育等生态修复措施，重点突出“清、改、保、补、封、查”六项技术措施，全面实施疫情分区分级和分类治理。
1.“清”。主要针对于疫情乡镇，定义为清理零星病（枯）死松树，包括“集中除治”和“即死即清”两种方式。集中除治期内，对未列入更替改造、强度择伐改造、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的疫情发生小班，集中采伐清理病（枯）死松树，必须在每年3月底前完成除害处理。“即死即清”主要对重要生态区、重要通道和核心景区等重点区域，集中除治后又发现零星死亡松树，及时采伐并进行除害处理。采伐的松木和直径超过l厘米的枝桠必须按照当日采伐当日就地粉碎（削片）或烧毁的要求进行处置。

2.“改”。主要应用防护林、用材林生态修复。实施松林间伐改造、更替改造、强度择伐等技术措施，提高森林生态稳定性，降低疫情引发的生态风险。改造的主要方式有更替改造和补植补造。对重型疫点内纯松林或松树占比6成以上的林地采取更替改造方式营造针阔混交林，对于多年来清理枯死松树产生的林中空地或天窗，进行补植补造，种乡土阔叶树，改善林分结构。

“清”和“改”两项措施的疫木伐桩处理原则：浮江乡、黄龙镇、景区等重点区域的伐桩高度不超过5厘米，要对伐桩进行剥皮处理。其他区域伐桩不得超过5厘米，可不做处理。

（三）疫木处理方式

（1）烧毁处理。将采伐清理的疫木及直径超过 1 厘米的枝桠及时集中到空旷地或避风山凹处，选择无风或微风天气，实行焚烧处理。所有木段、枝桠焚烧要彻底，严禁遗漏。为避免火灾，焚烧前应严格遵守当地森林防火有关要求，做好用火报批手续，焚烧时需要有人全程在场，加强监管。要注意焚烧过程的管理，特别是余火的处理，确保用火安全。

（2）旋切处理。新城镇、池江镇乡分别设有疫木定点无害化处理加工厂，各疫点乡镇采伐的疫木原则上就近选择定点无害化处理加工厂进行旋切处理，旋切厚度应小于0.3厘米。木芯和边角料等剩余物必须在3月底之前及时粉碎、烧毁或碳化处理，并进行全过程视频监控。旋切处理仅限在媒介昆虫非羽化期内进行，确保搬运过程疫木不流失、不遗落。

（3）钢丝网罩处理。使用钢丝直径≥0.12毫米，网目数≥20目的锻压钢丝网罩严密包裹采伐清理的疫木及直径超过1厘米的枝桠，并进行锁边。主要在山高坡陡、不通道路、人迹罕至，且不具备粉碎(削片)、旋切、烧毁等除害处理条件的疫情除治区域使用。
3.“保”。主要应用于名松古松，重要生态区、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防护林中进行打孔注药保护。选用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维盐) 等药剂成分，以及水乳、微乳、悬浮剂等剂型。松材线虫病防控主体责任单位，负责落实防治区域，具体落实到防治小班地块，并统计需注射的松木数量（胸径20厘米以上活松树）和林地面积，详细查清注射范围各小班注射前的枯死松木数量和分布。县林业局统一组织大树注杆招投标工作，由大树注杆中标单位负责施工作业，防治主体责任单位强化注杆施工作业的监管。在冬季气温较低的松脂分泌减弱期（一般为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完成树杆注药保护。
4.“补”。主要应用于零星清理过程出现30平方米以上林间天窗的，实施补植补造。

5.“封”。偏远且疫木清理难度大的松林，设立“封”标示牌：绘制疫情分布图，载明“封”的小班、面积及范围和封的时间；落实管护人员及疫情扩散的应急处置措施。封锁疫情并有计划地在其“封”周围实施“改”；每两个月至少开展一次疫情监测，发现疫情扩散应适时采取“防”、“保”、“改”等应急救灾措施。
6.“查”。主要应用于辖区所有松林监测调查，实行封锁和检疫阻截行动，阻击疫情，严防疫情传入和传出；对涉木企业（个人）开展检疫检查，完善登记备案制度；对非法采伐、运输、加工、经营、利用和使用疫木的加大查处力度；对工业园区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加大复检频次和林地重大建设项目设施设备包装材料实行落地复检；对非疫情小班实行疫情监测巡查及抽样检验常态化，确保第一时间检测鉴定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除治管控根除疫情。
（三）监管措施
1.强化监管。一是县林业局技术指导组深入除治现场监督检查小班疫木除治质量；二是各乡镇落实监管人员并明确监管人员责任；三是实行网格化管理。四是所有采伐的松木全部按疫木管理，凭县内疫木除害通行证送到疫木定点除害加工厂；五是建立疫木定点无害化处理加工厂疫木进厂和产品出厂台账。
2.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按照《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规定，未经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木材加工企业，禁止加工、利用疫木（辖区范围内所有未经除害除治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清运下山的所有松木，烧毁和当场粉碎以外的，一律由具备除害处理资质的定点除害企业进行除害处理。定点除害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最新要求，只能将枯死松木及枝桠切片或粉碎除害处理，不得加工板材，并在规定的安全期内（4月10日之前）完成除害处理。采伐的松木也必须在4月10日前完成除害处理，并通过县林业局现场验收。

3.严格检疫执法。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任何个人和单位发现有违法贮存、加工、使用松木及其制品情况应及时上报，并配合协助做好案件查处工作，严防疫木流失和重点保护区疫情传入。县林业局植物检疫部门联合县公安局将检疫执法常态化，及时查处非法收购、加工、调运使用松木及其制品案件。公安、市场管理、电力、通讯、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检疫执法工作。
4.加强督导。松材线虫病防控纳入县级林长制巡林重点工作内容，按照分片包干的方式，对全县各乡镇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并明确除治质量、除治进度与除治经费挂钩。
（四）档案管理
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中应当建立和完善档案资料，并妥善保管。主要包括:
1.制定印发的松材线虫病相关文件、防治责任书、防治方案、防治经费以及相关会议资料等。
2.施工工程招投标、施工合同等档案。
3.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取样、检测鉴定等工作台账，春秋季普查报告等。
4.辖区内检疫检查、涉木企业及个人登记备案等情况。
5.松材线虫病疫情除治作业、疫木监管等情况；施工单位的阶段施工报告等。
6.松材线虫病疫情除治现场图片、影像等资料。
7.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相关的宣传资料，如标语、宣传牌、警示标志、宣传册等。
8.松材线虫病防治成效检查验收、工作总结等。
四、除治质量验收及绩效评价

（一）除治质量验收
1.组织形式。除治责任单位（乡镇、县林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对除治质量开展自查验收。验收工作分为平时检查和结束自查验收，平时检查发现质量问题，除治队应即查即改，实行全程监管、跟踪。除治结束后对每一山场逐块自查验收，全面彻底，严把质量关，将自查验收结果报县林业局，由县林业局聘请第三方验收，对责任单位自查结果进行验收复查，验收结果作为财政付款依据。
2.验收时间。每年4月10日至5月上旬。完成对集中除治清理质量验收工作；每年10月下旬完成常态化清理除治的验收工作。
3.检查与评价内容。按照《大余县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验收实施方案》，检查除治任务完成情况，除治质量和疫木处理情况，除治作业区零星病（枯）死松树情况，除治作业区伐桩处理和枝桠清理情况；除治山场周边居民房前屋后薪材和木材存放情况，疫木除治监管情况等。
4.检查与评价方法。县林业局组织技术人员或第三方对全县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进行成效评价，并对2025-2027年疫情小班和其它区域除治小班进行抽查，形成评价结果。评价方法实行评分制，评分实行100分制，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评价得分在90分及以上的为优秀，在80-90分之间的为良好，在65-80分之间的为合格，在65分以下的为不合格。
（二）处理措施
对于除治质量不合格和不能按期通过验收的，由防治责任单位责令除治公司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扣除该除治小班除治经费，并建议取消除治公司（队伍）下年度招投标资质或解除年度除治合同。复查不合格的，由县林长办通报责任单位，整改合格后方可发放疫木除治财政补助。
（三）绩效评价
根据本方案拟定的防治目标和具 体防治任务，综合松材线虫病的发生特点、林地状况，以及年度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情况，依据辖区范围内的防治任务完成率、病（枯）死松树的除治质量，疫木监管与流失等情况，综合评价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绩效。
五、2025-2027年度疫木除治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县林业局积极争取中央、省、市专项资金，松林改造生态修复结合营造林、油茶产业发展、森林抚育等项目，并严格资金管理。各乡镇除治经费和工作经费实行包干，按辖区松林面积和往年疫情发生情况及防控目标任务核定除治经费。经测算，2025-2027年二年共安排防控经费816.5538万元，其中各乡镇疫木除治及封育每年408.2769万元(其中，疫木除治314.6976万元，封育43.5793万元，打孔注药20万元，林业局工作经费3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6）。

（二）资金拨付。一是松材线虫病防控财政预算专项资金，各乡镇每年3月底全面完成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树集中除治任务，经县林业局组织第三方核查合格后拨付80%; 二是每年4-10月坚持疫木常态化清理，做到即时发现、即时除治，完成年度防控目标任务后拨付剩余20%。三是最终资金下拔与评价分数挂钩。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确保专款专用，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
以县级总林长制平台为抓手，督导各乡镇把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落实到村组，落实到山头地块。实放网格化管理。
（二）夯实资金投入，确保防治成效

建立松材线虫病防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资金投入机制，保证防控需要。县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防治资金绩效评价，确保投入取得最好效果。

（三）强化部门联动，用好协作机制。统筹林业、交通运输、住建、工信、市场监管、公安、水利、公路等部门力量，建立健全检疫执法联动机制，拓宽违法违规线索获取渠道，推进检疫执法常态化和制度化，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员参与的防控工作格局。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积极构建检察机关与林长制工作机构密切合作的“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合力解决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四）打造示范建设，推进生态修复。结合低质低效改造、赣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油茶产业发展等项目，全面推广示范点成功经验，以点带面，引导各乡镇有计划、有步骤推进松树林分生态修复，提升林分质量，营造健康森林。
（五）抓好防治宣传，强化防控意识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法律法规宣传，结合工作实际，充分利用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电视媒介等宣传手段，广泛宣传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性和防控工作的紧迫性，大力普及松材线虫病防控知识，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了解、支持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举报，并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共同参与防控工作，为全县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六）落实督导调度，完善考核机制

深入除治现场加强技术指导，采取分片包干方式，及时掌握山场除治质量和除治进度，分析研判、解决除治过程出现的技术难题。严格落实监理公司监管人员旁站式、全过程除治监管，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和山头地块，确保做到疫木清理彻底、销毁彻底、伐桩处理到位。同时，派出县级督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督查检查，并进行通报，对防控工作责任不明、措施不力、除治质量差的乡镇，予以约谈并督促整改；对未达到除治技术规定标准的第三方除治公司，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整改到位，拒不落实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据合同给予相应处罚或建议依法解除合同，并列入市级林业工程领域黑名单。
附件：1.大余县2025-2027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乡镇、村级疫点类型区划

2.大余县疫情防治重点预防区、预防区和重点区域划分
3.大余县2025-2027年度松材线虫病小班精准防控施策及目标定位汇总表
4.大余县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疫点应控指标目标
5.大余县2027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疫点应控指标目标
6.大余县2025—2027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概算表



